
法規名稱：公共運動設施設置及管理辦法

發布日期：民國 107 年 05 月 21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 

第 2 條
 

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公共運動設施：指各級政府為提供國民參與體育活動，於公園、運動公園、運動休

閒園區或各類用地設置之下列室內外運動設施。但不包括本法第十七條所定之各級

學校運動設施：

（一）運動中心、體育館、綜合體育館、田徑場、游泳池、跳水池、球類運動場館、技

擊運動場館、射箭場、射擊場、馬術場、自由車場、極限運動場、滑輪溜冰場

，及其附屬設施。

（二）其他經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認定者。

二、管理單位：指依法令或契約管理公共運動設施之機關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。
 

第 3 條
 

各級政府設置公共運動設施時，應就下列項目辦理可行性評估：

一、政策目標及設置目的。

二、運動需求及財務可行性。

三、法律可行性。

四、技術可行性。

五、環境可行性。
 

第 4 條
 

1  公共運動設施之設置，應符合建築相關法規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相關法規、性別平等

原則及各國際單項運動協（總）會公告之各級運動賽事場地規格相關規範，並依本部公

告之運動設施規範及分級分類參考手冊，進行規劃及配置。

2  公共運動設施之空間及動線規劃、運動器材設備之配置，不得妨礙民眾之進出及使用。

3  公共運動設施應於出入口及適當動線處標示下列資訊，供使用者知悉。但屬室外簡易運

動場無其他附屬設施者，得免標示第二款及第三款資訊：

一、基本資料（包括設置位置、範圍、運動設施種類及數量、可容納人數、管理人員及

其連絡方式等資料）。

二、場館配置平面圖。

三、逃生動線。

四、安全警示標語。

五、收費基準。

六、開放使用時間。

七、使用行為規範及安全準則。

八、安全措施、注意事項及緊急事故處理流程。

九、無障礙設施與服務資訊。
 

第 5 條
 

1  公共運動設施應考量設置目的及使用情形，提供適性適齡、無障礙及合格且可正常使用

之運動器材設備；未經檢驗合格之運動器材設備，不得提供使用。



2  公共運動設施應於明顯處或適當位置，設置運動器材設備之檢驗合格證明、中文使用方

法、不當使用可能產生危險之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方法之說明。

3  第一項運動器材設備之設計、製造、安裝、檢查及維護，應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之

規定，無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可供適用者，應參酌國際（區域）性標準或法規辦理

。
 

第 6 條
 

管理單位為預防及因應傷害事故，應採行下列措施：

一、於公共運動設施明顯處標示緊急聯絡機制。

二、依運動設施種類、特性，設置急救醫療用品及消防器材，並注意使用期限、保存方

式及定期更換。

三、訂定緊急應變計畫並定期演練。

四、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，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：

（一）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六百萬元。

（二）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三千萬元。

（三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：新臺幣三百萬元。

（四）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：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。
 

第 7 條
 

1  各級政府應依公共運動設施之種類、特性及規模等條件，評估設置管理人員之必要性

，並訂定管理人員應具備之資格、員額及配置方式等相關規範。

2  公共運動設施內之設備，依法令需有專業資格人員始得操作者，管理單位應選派合格專

業人員負責操作。

3  第一項管理人員應定期參加教育訓練課程，提升管理知能，其課程內容及時數，由各級

政府定之。

4  前項課程內容應包括提升對身心障礙、無障礙及性別平等之知能。
 

第 8 條
 

1  管理單位應依運動設施之種類、特性，訂定設備器材維護、修繕、保養及更新等管理計

畫。

2  公共運動設施於開放使用期間，應按各種運動器材設備之特性，定期進行檢查；發現顯

有危害安全情事者，應立即公告停止使用並進行修繕，於修繕完成後方得開放使用；公

共運動設施於遭遇天然災害或事故後，管理單位應立即進行檢查、公告及修繕工作。

3  前二項維護、修繕、保養及更新之管理計畫、定期檢查及修復之紀錄及相關資料，應保

存至少五年，以備查驗。
 

第 9 條
 

1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每年應辦理轄區內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維護情形之考核。

2  管理單位應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，將前一年度辦理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維護之自

評情形及結果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備查，其自評項目如下：

一、運動設施營運管理維護計畫及使用情形、與第三條可行性評估之差異及改善措施。

二、第四條至前條所列事項之辦理情形。

三、消防器材之檢查及維護之辦理情形。

四、運動設施清潔及環境衛生辦理情形。

3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每年應至少就轄區內五分之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辦理前項業務

之考核事宜。

4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前項考核，查有低度使用或閒置情形者，應了解原因、評估

及協助輔導其活化、轉型或報廢拆除，且追蹤列管其活化辦理情形，並通知本部。

5  前項考核之相關輔導資料，應於每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函報本部備查。
 



第 10 條
 

1  本部得每年就五分之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前條業務情形進行考核，並視需要抽

查管理單位辦理前條業務情形。

2  前項考核結果，本部得依相關法令規定，調整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補助比率。
 

第 11 條
 

公共運動設施營運管理維護績效優良之單位或人員，各級政府得提供下列獎勵：

一、頒發獎狀、獎牌或獎座。

二、公開表揚。

三、依相關規定敘獎。
 

第 12 條
 

1  各級政府及管理單位應訂定公共運動設施之使用管理規定，並應考量無障礙及適性適齡

使用需求。

2  各級政府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公共運動設施者，應輔導、監督其善盡管理責任，確保使用

者平等參與運動權益。

3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依本辦法規定，訂定自治法規或補充規定。
 

第 13 條
 

本辦法除第九條及第十條自發布日後一年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

